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写字楼租金项目审核意见-二审答复

3、说明物业管理因素修正10%的合理性分析
二审意见：一审答复仅说明待估对象与可比情况不同需要考虑物业修正情况，10%在全部影响因素中占比最大，补充说明10%修正数据取值合理性
答：物业管理因素修正分别从两个方面考虑分别修正5%：
（1）评估对象为自管，可比案例为专业物业管理
（2）评估对象为商住混用，可比案例为纯写字楼
	修正因素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向下修正幅度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自管
	5%

	
	写字楼
	商住混用
	5%



5、房产剩余年限为40年，收益年限为29年，说明考虑计算房地产未来收益时是否考虑期末残值价值。
二审意见：市场法计算是完整权益下物业价值，但收益法年限仅计算了29年，到期后无收益，期末残值回收（或补偿）是否为房产价值一部分？ 
[bookmark: _GoBack]答：比较法中评估对象年限应为20-30年，报告已做修改。收益法及计算售价的比较法均未考虑期末残值。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是否计算建筑物残值要通过出让合同里关于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是否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约定进行判断，在没有明确资料证明评估对象土地到期收回需要计算建筑物残值的，我们一般按照谨慎原则处理，故本次评估收益法计算中未考虑建筑物残值。

